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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信息和通信技术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 

2014年 10月 14日至 16日，曼谷 

临时议程
*
  项目 2和项目 3 

亚洲信息高速公路：亚洲及太平洋建立无

缝连接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跨部

门基础设施的协同增效 
 

  

 

 

 

2014 年 8月 29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向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递交的普通照会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致意，

并谨向秘书处呈交 2014 年 6 月 3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中亚电

信互联互通高级别区域圆桌会议发表的高级官员成果声明的文本，并提请

信息和通信技术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在审议其临时议程项目 2 和项目 3 时对

该成果声明予以关注。 

                                                 

*
    E/ESCAP/CICT(4)/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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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月 29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向亚洲及

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递交的普通照会附件 

中亚电信互联互通高级别区域圆桌会议的要点和建议 

《改善电信基础设施加强中亚互联互通阿拉木图宣言》 

我们，来自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

的政府代表，于 2014 年 6 月 3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聚集一堂，在亚洲信

息高速公路倡议框架下，举行中亚电信互联互通高级别区域圆桌会议， 

一．序言 

认识到中亚在全球电信网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包括其作为亚洲

和欧洲之间一个重要的互联网中转连接所具有的地位； 

强调改善泛欧亚区域连通性和电信中转线路（包括地面和海底连接）的

重要性； 

承认信息和通信技术作为元基础设施对改善所有基础设施的效率、提高

整体经济生产力以及加强中亚国家的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性； 

回顾联合国大会关于“开展合作以改进泛欧亚区域连通性和电信中转线

路”的第 67/298 号决议，其中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提议建立欧亚互联互通联

盟； 

回顾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关于亚洲及太平洋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和构建知识网络社会的第 69/10 号决议，其中成员和准成员商定实施信息和

通信技术政策以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 

重申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及高级代表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宣布，

必须努力改善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尤其是宽带网络及服务，并缩小数字鸿

沟，从而推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流动； 

因此关切本区域互联网骨干网和跨境互联互通发展程度有限、且中亚地

区只有不到 8％的人口可使用高速、可靠和廉价的宽带互联网； 

强调有必要提高整个中亚的区域和国际联通程度，包括为此开发竞争性

电信市场、投资建设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改善国际电信互联互通； 

认识到整个中亚的电信联通的改善，将能构建连接区域和全球知识基地

的新纽带，并给国际、区域和国内电信运营商提供潜在创收机会； 

认识到必须创造有利环境以增强竞争，并推动私人投资于信息和通信技

术基础设施及其相关服务和内容的开发、安装和运营，从而实现可靠、廉价

地普及并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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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有必要为私人投资创造扶持环境，并增加中亚信息和通信技术项

目融资的供应和和获取，特别是那些使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之间

相互连接、以及与亚太区域其它经济体之间互相连接的项目； 

认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交通运输和能源各部门协调规划和部署基础设

施的种种好处，包括可以提高施工效率，改善服务可靠性以及增强资金、环

境和运营的可持续性； 

进一步认识到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协定为陆路交通运输提供了区域

无缝互联互通，并为推动跨部门基础设施规划工作提供机遇； 

欢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与世界银行集团之间

持续开展伙伴关系，通过政策分析和技术援助提高中亚联通程度。 

二．政策导向 

决心开展合作，包括通过现有和计划建立的全球、区域和国家伙伴关

系，向中亚所有民众提供可靠、廉价的宽带互联网服务； 

决心在开发区域电信基础设施的过程中优先促进市场竞争、开放获取和

非歧视性定价，并与国际、区域和国内运营商进协作改善国际电信互联互

通； 

决心借助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提供的现有区域互联互通机会，以便

利用现有交通运输网络的通行权，在各国国内及国家间迅速、低成本地铺设

光纤； 

商定就推动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发展的政策和方案，交流相关信息和知

识、最佳实践以及区域经验； 

商定通过实施多种政策和监管改革及伙伴关系，查明开发中亚国际电信

互联互通的各种措施，以便努力开发竞争市场并建立开放获取网络； 

商定向亚太经社会信息和通信技术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以及交通运输委

员会第四届会议分别提议，亚太经社会政府间协定应通过其相关工作组，就

交通运输网络沿线同步铺设基础设施作出规定； 

进一步商定支持在 2014 年 10 月举行的亚太经社会信息和通信技术委员

会第四届会议上，成立中亚地区提高国际电信互联互通工作组； 

决定提交一份有关开发体制能力、建立政策和监管框架以及酌情建立必

要电信基础设施以支助整个中亚发展国际互联互通的提案，以便与世界银行

集团和有关国际金融机构展开讨论； 

注意到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建议设立欧亚互联互通联盟，旨在加强各国

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学术界和国际发展机构之间协同增效，努力改

善区域电信中转线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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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支持成员国拟定中亚互联互通方案，

包括开展推动竞争的具体政策改革，为私人投资创造有利环境，然后找出融

资方面仍存在的具体缺口； 

进一步呼吁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世界银行集团加强双方现有

关于中亚提高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并开展协作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____________ 


